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56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昆玉市昆园镇乐琪超市

	
	
	注册号
	92659009MA786BM26U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行政处罚内容
	1.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使用期限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12种42包（盒）超过使用期限的食品（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5〕23号），并处罚款6500元（陆仟伍佰元）；

2.对当事人未建立并执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2月18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56号
当事人名称：昆玉市昆园镇乐琪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2659009MA786BM26U                   

经  营  场  所      ： 昆玉市昆园镇224团4连10幢1号                         
经   营   者     ：余明涛                                             

根据整治制售劣质肉制品及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问题专项行动工作安排，2025年10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经营场所检查时，现场发现当事人经营场所有标识为“好多鱼”焙烤马铃薯膨化食品、于鲜红油米线等12种42包/盒已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检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全程摄像记录，对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进行拍照，依法提取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现场照片等证据材料，并当场制作现场笔录1份。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0月23日立案调查。

2025年10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昆玉市昆园镇乐琪超市经营者余明涛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调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取、复制、拍摄、制作了证据材料，并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摄像记录。
经查，当事人于2018年12月24日注册成立，主要经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品等相关商品销售。

一、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事实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2月19日从和田东浩食品有限公司购进“好多鱼”焙烤马铃薯膨化食品30盒。具体信息如下：

1.“好多鱼”脆香烧烤味5盒，进货价4元/盒，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食品名称：焙烤马铃薯膨化食品脆香烧烤味；净含量：33克；产品标准号：GB/T22699；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13100400013；生产日期：20241218，保质期：9个月”。当事人已销售3盒，销售价5元/盒，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扣押2盒，于2025年9月18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10元（5元/盒×2盒）。

2.“好多鱼”鲜香海苔味5盒，进货价4元/盒，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食品名称：焙烤马铃薯膨化食品鲜香海苔味；净含量：33克；产品标准号：GB/T22699；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13100400013；生产日期：20240924，保质期：9个月”。当事人已销售4盒，销售价5元/盒，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扣押1盒，于2025年6月24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5元（5元/盒×1盒）。

3.“好多鱼”浓香茄汁味5盒，进货价4元/盒，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食品名称：焙烤马铃薯膨化食品鲜香海苔味；净含量：33克；产品标准号：GB/T22699；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13100400013；生产日期：20240927，保质期：9个月”。当事人已销售4盒，销售价5元/盒，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扣押1盒，于2025年6月27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5元（5元/盒×1盒）。

4.好多鱼蜂蜜牛奶味5盒，进货价4元/盒，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食品名称：焙烤马铃薯膨化食品鲜香海苔味；净含量：33克；产品标准号：GB/T22699；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13100400013；生产日期：20241220，保质期9个月”。当事人已销售3盒，销售价5元/盒，我局执法人员当场扣押2盒，于2025年9月20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10元（5元/盒*2盒）。
5.好多鱼蜜香鸡翅味5盒，进货价4元/盒，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食品名称：焙烤马铃薯膨化食品鲜香海苔味；净含量：33克；产品标准号：GB/T22699；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13100400013；生产日期：20241219，保质期9个月”。当事人已销售4盒，销售价5元/盒，我局执法人员当场扣押1盒，于2025年9月19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5元（5元/盒*1盒）。
6.好多鱼浓浓巧克力味5盒，进货价4元/盒，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食品名称：焙烤马铃薯膨化食品鲜香海苔味；净含量：33克；产品标准号：GB/T22699；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13100400013；生产日期：20241020，保质期9个月”。当事人已销售2盒，销售价5元/盒，我局执法人员当场扣押3盒，于2025年7月20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15元（5元/盒*3盒）。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4月15日从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购进于鲜牌粉类15包、香醋（酿造食醋）20包，具体情况如下：

7.于鲜红油米线5包，进货价8元/包，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产品名称：红油米线（粉条）；净含量270g；执行标准：Q/MQXS00035；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364030201015；生产日期：2024年10月5日；保质期：8个月”。当事人已销售3包，销售价10元/包，我局执法人员当场扣押2包，于2025年6月5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20元（10元/包*2包）。
8.于鲜荞麦鲜粉5包，进货价8元/包，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产品名称：荞麦鲜粉；净含量275g；执行标准为：Q/MQXS00035；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364030201015；生产日期2025年1月5日，保质期8个月”。销售价10元/包，当事人已销售2包，我局执法人员当场扣押3包，于2025年9月5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30元（10元/包*3包）。
9.于鲜流汁宽粉5包，进货价8元/包，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于鲜流汁宽粉麻辣烫风味；执行标准：Q/YWXS0001S；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364038101250；净含量270g；生产日期：2024年10月5日，保质期8个月”。销售价10元/包，当事人已销售1包，我局执法人员当场扣押4包，于2025年6月5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40元（10元/包*4包）。
10.香醋（酿造食醋）20包，进货价1.5元/包，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名称：香醋（酿造食醋）；净含量383ml；产品标准代号：GB/T18187固态发酵；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365230100653；生产日期：2024年9月23日，保质期12个月”。销售价2元/包，当事人未销售，我局执法人员当场扣押20包，于2025年9月23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40元（2元/包*20包）。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7月30日从和田市长山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购进达利园瑞士卷（巧克力味）5包，具体情况如下：

11.达利园瑞士卷（巧克力味）5包，进货价5.8元/包，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食品名称：瑞士卷（巧克力味）卷式夹心糕点；净含量200g（10枚）；产品类型：港式夹心糕点（冷加工）；产品标准代号：Q/DUT1100S；生产日期20250220，请于20250819前使用”。销售价7元/包，当事人共销售4包，我局执法人员当场扣押1包，货值金额为7元（7元/包*1包）。

经查，当事人称于2024年4月15日从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购进海底捞番茄火锅底料（酸香）5包，进货价不详，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海底捞番茄火锅底料（酸香）；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3510118501276；保质期：12个月；产品标准代号：GB31644；生产日期：2024年9月21日”。销售价为15元/包，当事人已销售3包，我局执法人员当场扣押2包，于2025年9月21日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为30元（15元/包*2包）。

综上，上述12种42包/盒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货值金额为217元（10元+5元+5元+10元+5元+15元+20元+30元+40元+40元+7元+30元）。由于当事人无收银系统，也未建立销售记录，无法确定已销售涉案食品是在超过保质期后销售还是在保质期内销售的情况，因此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二、当事人采购食品未履行进货查验的事实
当事人能提供“好多鱼”焙烤马铃薯膨化食品、于鲜类产品和香醋的进货单及供货商资质，无法提供海底捞番茄火锅底料（酸香）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上述食品的合格证明文件。

本案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24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有关解释标准进行审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10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食品经营许可证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2.2025年10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及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3.2025年10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的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照片37张，证明当事人经营的食品超过保质期的事实；

4.2025年10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拍摄现场检查照片3张，证明我局执法人员执法检查的情况；
5.2025年10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余明涛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6.2025年10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经营者余明涛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事实；

7.2025年10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证据提取单14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事实；
8.2025年10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提取进货票据及供货商合法资质3份，证明当事人履行部分产品进货查验的事实；

9.2025年11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提取当事人整改报告1份，整改照片12张，2025年11月21日，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已整改完毕，证明当事人积极整改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当事人提供并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5年12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罚告〔2025〕78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经营共12种42包/盒已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构成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本机关应当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本局认为，当事人不能提供海底捞酸香番茄火锅底料进货票据和上述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的规定，构成采购食品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当事人未认真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能按要求定期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对部分食品不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导致违法行为发生，存在主观过错。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交整改报告并承认错误，认错态度良好。截至目前，当事人以及市场监管部门未收到顾客因购买超过保质期食品的投诉举报，社会影响程度小。涉案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数量较少（42包/盒），货值金额较低（217元），且当事人超市经营规模小，经营范围仅限于新疆昆玉市224团4连，违法行为轻微，风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当事人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属于初次违法。

综合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基于公平公正公开、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包容审慎的原则，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裁量。

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定》第十一条“同一行政违法行为人的两种以上行政违法行为没有牵连关系的，遵循“分别处罚，一并执行”的原则，适用本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的规定，本案当事人的两种违法行为没有牵连关系，遵循“分别处罚，一并执行”的原则实施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局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没收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5〕23号），并处罚款6500元（陆仟伍佰元）；

2.对当事人采购食品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昆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1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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